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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 3  

非 本 地 高 等 及 专 业 教 育 (规 管 )条 例 (第 493 章 )  

表 格 3─本 地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行 政 主 管  

根 据 条 例 第 8(1 )条 签 发 证 明 书 的 格 式 样 本  

重要事项  

a .  本 地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的 行 政 主 管 可 根 据 《 非 本 地 高 等 及 专 业 教 育

(规管 )条例》 (第 4 9 3 章 ) (以下简称「该条例」 )第 8 条的规定，
为 获 豁 免 注 册 的 受 规 管 课 程 签 发 证 明 书 。 本 表 格 旨 在 对 该 证 明

书提供建议的格式。  

b .  填妥的表格应连同所需文件，送交非本地课程注册处处长，地址

为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 4 号 6 楼 6 0 3 室。  

c .  请在填写本表格前细阅该条例的条文，尤其是第 8 及第 9 条的
规定。  

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 

 
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 

1 .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，会供教育局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
用途：  

( a )  处理、核实及查证就非本地课程豁免注册的申请；  

( b )  就上文 ( a )项所述申请的处理、核实及查证，将个人资料与政府
相关政策局／部门数据库进行核对；   

( c )  将个人资料与教育局数据库进行核对，以核实／更新教育局的
记录；  

( d )  培训及发展，包括发出计划／活动邀请、处理发还课程费用申
请、  评审提名、奖项和奖学金，以及监察达标进度；  

( e )  处理及审核拨款／补助／津贴申请、发放拨款／补助／津贴，
以及审计；   

( f )  编制统计资料、研究及政府刊物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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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执行规则及规例 [包括《教育条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 7 9章 )及其附属
法例 (例如《教育规例》、《补助学校公积金规则》、《津贴学校
公积金规则》 )和《资助则例》 ) ]。  

2 .  你必须按本表格的要求及于本局处理本表格的过程中提供个人
资料。假如你没有提供该等个人资料，本局可能无法办理或继续处

理申请。  

可获转移资料者  

3 .  你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人员取阅。除此之外，本局亦可
能会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况转移或披露该等个人资料：  

( a )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门，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；   

( b )  与本表格相关的学校，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；  

( c )  受聘于教育局以提供服务或意见的人员、代理人、服务供货商
或机构，包括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，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
的用途；  

( d )  你曾就披露个人资料给予订明同意；以及  

( e )  根据适用于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权或规定披露个人资料。  

查阅个人资料  

4 .  你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关于你的个人资料。如需
查阅或更正个人资料，请以书面向行政主任 (非本地课程注册 ) 1提出
(地址：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 4号 6楼 6 0 3室或电邮：
e x o n c r 1 @ e d b . g o v . h k )。  

致：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注册处处长  

第 I 部  

1.  课程名称：    

2.  令学员获颁授的资格：   

3.  颁授该资格的非本地 #高等教育机构 /专业团体  

正式名称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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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   

4. 本地高等教育机构  

正式名称：    

地址：    

第 II 部  

1.  本人现根据《条例》第 8(1)条的规定，特此证明：  

(i)  上述课程是由本机构与上述主要在   （国家

名称）运作的 #非本地机构 /专业团体联合主办的。  

(ii)  上述课程的经费：  

 并非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政府一般收入拨予本机构

的经费所资助。  

 在教育局局长的书面同意（副本夹附）下， #全部 /部分由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政府一般收入拨予本机构的下列

经费所资助。  

经费名称：             

(iii )  □  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该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

学术资格  

(A) 上述非本地机构  

 是自行评审的机构；  

 获        （有关评审当局名称）认可；

及  

(B) 有有效的措施确保上述课程的水平维持于可与在所属国家

内进行并令学员获取同一资格的课程比拟的水平，而与上

述的课程的水平可相比拟此一事实亦获上述非本地机构及

所属国家的学术群体认同。  

# 请将不适用者删去  

□请在适当方格内填上「✓」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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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□  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该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非本地

专业资格  

(A) 上述课程获上述专业团体为以下目的而予以承认  

 为颁授第 I 部所述的资格  

 为其声称的目的，即协助学员应付考试、测验或其他

评核，而参加、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、测验或评核—  

 会令参加、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、测验或评核的

人取得获上述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资格；

或  

 会为获上述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目的，

获承认为已符合任何颁授条件：  

（请于下方注明有关的条件）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(B)  第 I 部所述的专业团体在所属国家内获普遍承认为  

           

专业内的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专业团体。  

2.  本人谨此承诺，上述资料日后如有更改，本人定当通知处长。  

□请在适当方格内填上「✓」号  

 

行政主管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（正楷）：                

职衔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地高等教育机构：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-完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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